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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经信科技〔2026〕10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遴选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
评价机构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要求和中国电子质量管理协会《关于征集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评价机构的通知》（电质协字〔2026〕12号），为推进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我委将公开征集遴选专业性强、工作纪律严明、行业公信力高的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设备设施；
（三）具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可证书，认可范围涉及制造业，且从事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五年以上；
（四）至少具备经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注册的正式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员10名及以上；
（五）近三年未被市场监管部门处罚；近三年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不存在失信行为，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中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近三年未有对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企业发放过认证证书；近三年未被市场监管部门抽查出任意2个年度审核问题并要求整改。
二、有关要求
（一）请符合条件的企业认真填写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候选评价推荐表（见附件1）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盖章后报送区县经信部门审核。所有申报材料均应真实、准确。
（二）各区县经信部门要按照条件认真组织项目审核，对企业真实性、合规性进行严格审查，于4月22日（星期三）18：00前将汇总表（附件2）、推荐材料（一式三份，纸质件）报送至政务服务大厅。
（三）我委将组织专家评审，按要求推荐。
科技处联系人：曹文华；联系电话：63895941；
政务服务大厅联系人：邓引；联系电话：63898496
特此通知。
 
附件：1.制造业企业质量管理能力候选评价机构申请表
      2.区县推荐汇总表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6年4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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